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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學則第四十四條規定「各學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，選修輔系、雙主修課程。擬

修輔系、雙主修學生須經本系系主任同意選修，再經加修學系主任依該系規定標準

審查核准後送教務處備查。學生同時申請同一學系為雙主修及輔系，經學系審查已

符合雙主修修讀資格時，即以雙主修錄取。」 

二、本表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三條訂定，學生加修本系為輔系、雙主修應修科目，由本系

依學生經核准修習之學年度公告。 

三、112 學年度加修本系為雙主修應修畢 51 學分，表列科目為雙主修應修科目，相關

規定依本校「學生修讀雙主修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四、112 學年度加修本系為輔系應修畢 24 學分，表列科目備註「*」為輔系應修科目，

相關規定依本校「各學系設置輔系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 

 


